
厦 门 大 学 文 件 

厦大研〔2018〕91 号 

关于印发《厦门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 
招生资格确认工作实施细则》的通知 

全校各单位：

现将《厦门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招生资格确认工作实施细

则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厦门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招生资格确认工作实施细则

厦门大学

2018 年 11 月 1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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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厦门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 
招生资格确认工作实施细则 

 

为加强我校研究生指导教师队伍建设，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

立德树人职责，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、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，

制定本实施细则。 

一、基本条件 

1.政治素质过硬，师德师风高尚，业务素质精湛； 

2.我校专任教师或非全职教师； 

3.认真履行导师立德树人职责，当好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

人；  

4.能够为研究生培养提供优良的条件，并按学校相关规定提

供导师配套费。 

二、具体要求 

1.博士生指导教师（含专业学位） 

申请人应是我校博士生指导教师，有一定的科研成果和在研

科研项目，具体要求由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制定并公布。 

根据我校学科建设、导师队伍建设和博士生招生指标的现

状，非全职博士生指导教师在我校原则上每 3 年至多招收 1 名博

士生。 

2.学术型硕士生指导教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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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申请人一般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博士学位，具

有较高的学术水平； 

（2）有教学经验，能承担相关硕士生课程； 

（3）有在研科研项目或教学科研成果，具体要求由各学位

评定分委员会（工作小组）制定并公布。 

3.专业学位硕士生指导教师 

（1）申请人一般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,有丰富的实践经

验、较高的学术水平或技术专长; 

（2）有明确和相对稳定的专业研究领域，熟悉本领域的国

内外研究动态和学术、技术前沿状况，在本领域取得过较好的学

术成果或工作成就，具体要求由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（工作小组）

制定并公布; 

（3）非全职专业学位硕士生导师应是在业界有一定影响力

的专家，与我校相关专业学位培养单位有稳定的教学、科研或实

习的合作关系。 

4.其它要求 

申请招生资格确认的导师，原则上应能够在学校规定的退休

年龄前完整指导一届研究生。 

新任研究生指导教师在正式上岗前应按要求参加导师培训。 

非全职导师招收研究生，需由学院落实 1 名校内全职导师协

助其做好研究生培养管理工作。 

三、工作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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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生院每年组织开展研究生指导教师招生资格确认工作，

凡下一年度拟招收研究生的导师均需申请招生资格确认。 

1.本人申请 

申请人根据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的要求向院（系、所）提出

申请并提交相关申请材料。 

2.学院审核 

学院对申请人申请条件进行核查。学院党委重点对申请人政

治表现、师德师风、学术诚信等方面进行把关，对违反师德行为

者，实行一票否决。 

3.学位评定分委员会（工作小组）审议 

学位评定分委员会（工作小组）根据学科建设需要，结合学

校、学院研究生教育、科研和人事管理的相关规定，对相关申请

进行条件审核，并审议表决。 

4.学位评定分委员会（工作小组）将审议表决结果报研究生

院、党委教师工作部、人事处及招生办等部门备案审核并予以公

布。 

四、招生资格暂停措施 

1.研究生指导教师违反师德师风、学术道德规范的，将暂停

其招生资格，暂停年限视具体情节严重程度而定； 

2.研究生指导教师未能履行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，将视情况

严重程度采取限招或停招等处理措施； 

3.指导的研究生学位论文在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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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福建省学位委员会办公室论文抽检中，抽检结果为“存在问题

论文”，其指导教师的下一年度招生资格暂停一年；指导的研究

生学位论文因学术不端被取消学位，其指导教师自下一年度起招

生资格暂停三年； 

4.其它特殊情形，将视具体情况提交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

处理。 

五、本细则于 2018 年 11 月 5 日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全体会

议审定，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原《厦门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招生

资格确认工作实施细则》（厦大研〔2017〕55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六、本细则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 

 

厦门大学办公室 2018 年 11 月 11 日印发 


